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2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嘉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91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高嘉伶於民國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位於臺北市○○

區○○路00號統一超商萬翔門市內，因與丁伊欄發生口角糾

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丁伊欄走出上開超商後，仍尋找

丁伊欄去向，嗣見丁伊欄站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

路2巷（起訴書誤載為「許昌街」，應予更正）口處等待過

馬路，竟快步走向丁伊欄，並自丁伊欄正面以其身體對之用

力衝撞，再快步朝捷運臺北車站離去，丁伊欄因重心不穩倒

地，因而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丁

伊欄經他人扶起後，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

西路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丁伊欄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㈠告訴人丁伊欄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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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而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

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

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陳述，不

得直接作為認定被告本件犯罪事實存在之證據，而無證據能

力，惟仍得以作為彈劾證據，併此說明。

　㈡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

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判決所引用除上述外之其他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

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辯

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

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

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

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等充分表示

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

至被告之辯護人所爭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12月26日北

市醫興字第1123079767號函暨檢送告訴人丁伊欄之病歷影本

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否認犯罪，然經

本院審酌後判定有罪之依據，爰不贅論該證據之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留長髮，監

視器影像畫面衝撞、傷害告訴人之人則為一短髮女子，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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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傷害告訴人之人。況案發當時我是在新北市○○區00

0巷0號旁之公園與網友聊天。至於是時雖有持用我原本申辦

之悠遊卡進出臺北車站之事實，但當時我的悠遊卡是遺失狀

態，所以是別人持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

人對被告而言為對立性證人，陳述虛偽可能性較高，故其不

利被告之陳述不得做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況告訴人於偵

訊中供稱被告自其後面推他的背，她就倒下去骨頭斷掉；被

告戴口罩，應該沒有超過150公分等語；之後於原審審理時

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好像很高興就走到捷運

站，被告好像沒有戴口罩；其有看清楚被告相貌，不會很

胖、穿長褲及留學生頭等語。惟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器畫

面，係畫面中之「甲」在超越告訴人約一步之後，旋即快速

轉身往告訴人左側身體衝撞，告訴人於甲衝撞後，即向後倒

地。可知告訴人證述與監視錄影器畫面反應事實截然不同；

再者被告身高153公分，亦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另

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乙節，證述亦前

後不一。是告訴人之證述顯有瑕疵可指，復與事證矛盾而不

可採信。㈡被告自承所持用之兆豐悠遊卡於111年9月遭人盜

用，故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警局接受詢問時係使用現金搭乘

捷運，更已於111年11月6日將兆豐悠遊卡掛失停用。此外，

案發時被告係在新莊區福壽街旁的公園與網友聊天，亦未帶

手機出門，而將之放在三重區奶奶家中，奶奶家沒有門故而

手機疑遭他人持用。是以被告已清楚交代緣由及行蹤，確未

於案發時地衝撞告訴人致傷犯行。㈢縱被告持用之悠遊卡有

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許自捷運臺北車站進站，並於同日

22時17分許自捷運淡水站出站之事實，亦不得推論即為被告

所持用。況觀諸本案監視錄影畫面，衝撞告訴人之行為人

「甲」為短髮、戴口罩，畫面亦非清晰而可辨識五官特徵，

實難以特定此人即為被告。尤其被告當時蓄長髮，此經被告

於原審及本院提出案發前後之照片即明，益證被告確實非為

監視畫面所呈現之行為人甲。又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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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告所為辯解縱不足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

以認定犯罪。否則即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

原則對被告為無罪推定云云。

二、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從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

出，行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巷與公園路路口等待過馬

路，此時有一人（身型瘦、短髮、穿著短袖紅色上衣、淺藍

色長褲、戴黑色口罩、右肩背一個白色提包、左手提一個粉

紅色提袋，下稱「甲」）也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

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

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並旋即快步走向

捷運臺北車站之M8出口並入內，告訴人被「甲」衝撞後，旋

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甲」走向M8出口之

途中有手舞足蹈之狀態等情，除經告訴人證述在卷（見原審

易字915號卷第315至319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光碟暨原

審113年6月4日審判程序勘驗筆錄及錄影截圖等在卷可稽

（見偵卷第31至34頁；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

47至351頁）。告訴人於當日23時30分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

盆骨折之傷害，此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1年9

月18日驗傷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參，而

此等傷勢亦與告訴人遭「甲」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

下背部、手著地）所應造成之傷勢相符，故上情首堪認定。

至告訴人雖於偵訊中供稱被告係自其後面推背、於原審審理

時亦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等語，而與上開監視

器畫面所呈現之「『甲』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

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

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 等節不相符合，

然此或係因時隔久遠，告訴人印象模糊所致而為之記憶錯置

陳述，本無礙於本件告訴人確遭「甲」撞擊而倒地成傷之事

實。況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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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提告，經警詢問事發經過，亦明確陳述

「『甲』與我發生口角紛爭，接續我就離店往公園路東側往

南方向離去，沒想到『甲』從後方跑到我前面撞擊我後離

去」之與本案客觀事實經過相符之陳述，故告訴人縱於偵訊

及原審就本案遭撞擊之經過，關於係遭「正面撞擊」或「自

背後推倒」等節，陳述有錯誤情況，仍非屬不實陳述。

　㈡本件經告訴人提告後，承辦員警調閱案發現場（告訴人遭衝

撞）及「甲」離去之沿途監視器影像畫面並截圖存卷，再依

影像所呈現，查知「甲」於衝撞告訴人後，旋即跑向捷運臺

北車站M8出口，再持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悠遊卡

（下稱系爭悠遊卡）於同日21時23分39秒刷卡進入捷運台北

車站，並於22時17分24秒自淡水捷運站刷系爭悠遊卡離站。

嗣查出系爭悠遊卡為兆豐銀行悠遊聯名卡，登記持卡人即為

被告，且被告亦居住在淡水地區無誤，上情同有監視錄影畫

片擷取相片、悠遊卡個人資料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5

頁）。

　㈢被告雖辯稱伊不是「甲」，且是時系爭悠遊卡已遺失云云，

惟「甲」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39秒係持被告所持用之系

爭悠遊卡通過捷運臺北車站之閘門，嗣並於同日22時17分24

秒在捷運淡水站有刷卡出站至被告住居之淡水地區。再者，

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仍由一外型與

「甲」相同之人在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該持用系爭悠

遊卡之「甲」於當日13時9分以系爭悠遊卡自捷運淡水站刷

卡進站）交付給捷運站服務人員加值新臺幣（下同）1,000

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該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再於同

日21時34分許持系爭悠遊卡自捷運臺北車站刷卡進站，復於

同日22時17分許在捷運淡水站刷卡出站等情，同有捷運臺北

車站內監視錄影截圖及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附卷足憑（見

偵卷第35至37頁、第113至135頁），足認「甲」於111年9月

18日仍繼續使用被告名下之系爭悠遊卡在臺北車站與淡水之

間搭乘捷運。而當時「甲」之身型、瀏海至頭頂之髮型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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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無不符之處，且是時「甲」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

就系爭悠遊卡為加值時，曾攜帶一粉紅色提袋，此提袋更與

被告經通知而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

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所提之粉紅色提袋高度雷同，上情同有

上開道路監視錄影之勘驗筆錄暨錄影截圖及捷運臺北車站站

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被告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

局忠孝西路派出所之照片等附卷可考（見原審易字915號卷

第312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偵卷第31至40頁），再佐以

「甲」之夜間出站地點均在淡水，與被告住居所地點相符，

當得認定「甲」即為被告本人。另辯護人雖以被告身高153

公分，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

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不一致等節，主張告訴人證述不可採

信。然上開枝節爭辯，仍無礙於「甲」即為被告本人之事實

認定。　　　

　㈣被告固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然

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於捷運臺北車

站東側詢問處有加值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之情

事，已如前述，嗣系爭悠遊卡亦有密集使用之情，甚而直至

111年10月19日有再次加值及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此後仍

有密集持用之情，而被告經警通知應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被告至所後，

詢問警方所犯何罪，何以通知製作傷害筆錄，經警先行告知

案發經過、事由及讓被告檢視監視器，惟被告堅稱警方偵查

錯誤，且其無兆豐信用卡云云，並表示無製作筆錄意願，警

方讓其離去而未製作警詢筆錄；偵卷第40頁警員說明參

照）。是日系爭悠遊卡有自淡水捷運站進站而搭乘捷運，於

9時31分10秒至捷運臺北車站下車出站之事實，此有上開系

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至135頁）。而

被告亦自承當日確有搭乘捷運（見原審審易字1329卷第40

頁；偵卷第100頁），並有捷運臺北車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

圖附卷可憑（見偵卷第38至39頁），甚且被告於捷運臺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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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通過閘門之同一時間，即為系爭悠遊卡於捷運臺北車站刷

卡出站之紀錄時間（見偵卷第38至39頁），被告辯稱系爭悠

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實屬無稽。況被告於

111年11月5日在上開派出所經警詢問系爭悠遊卡相關情事之

後，於翌（6）日即申請停卡，故再無使用紀錄，此有上述

系爭悠遊卡使用紀錄及停卡證明附卷可證（見偵卷第135、1

03頁）。而被告出捷運站之時間、地點與系爭悠遊卡出站紀

錄相符，且於得知警方已查得系爭悠遊卡之使用情形後，系

爭悠遊卡即未再被使用。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時已遺失，而

遭盜用，盜用者竟與被告出捷運站時間及出站地點均完全一

致、分秒不差。且若系爭悠遊卡真有遺失之情而屢遭盜用，

更於111年9月18日、111年10月19日先後遭扣款加值辦理捷

運1280元月票，被告竟未有任何察覺，顯悖於常情，甚且於

被告為警詢問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任何持用。基此，除見

被告申請停卡之舉，係掩過飾非之舉，其所辯更悖於事實而

難以採信。

　㈤再被告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9月17日

21時6分之基地台位置係在案發地點附近之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20樓樓頂，亦有該門號之行動通訊數據上網

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5頁），堪認該門號之持用者

即被告身處在案發地點附近無誤。被告固辯稱：伊於案發時

是與網友在新莊見面，手機放在位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奶奶家

裡，可能是被人拿去用，伊回奶奶家後發現手機通話量變

多，有很多撥打紀錄，當月手機繳費金額變高云云。然上開

行動電話門號於該日之基地台位置完全未出現在三重區，僅

出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臺北市北投區、士林區、中正區等

情，有上開門號之通聯紀錄、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

卷可考（見偵卷第73至75頁），被告前揭辯詞仍難認符合事

實。況觀前揭通聯紀錄，被告所稱「案發時通話量增加，有

很多撥打紀錄，手機繳費增加」一節，與上開門號於111年9

月17日晚間實際上僅有「收簡訊2筆」乙情完全不符，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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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前揭辯解仍為臨訟卸責之詞。又被告於偵查中稱：9月1

7日我去見網友小強時，我沒有帶手機出門，我手機放在三

重區三和路Ｏ段000巷00號00樓的我奶奶家裡，我奶奶家沒

有門，有可能手機被人家拿去用，我跟小強見完面，我就回

三重，我回去時手機在房間裡，我有感覺到通話量有變動，

我有打電話給亞太電信說為何通話量會變多，繳費有比之前

多，我平常都是每月繳一百多，但如果超過通話量就會往上

加，我那個月應該有繳到快250云云（見偵卷第101頁），嗣

於原審審查庭112年8月28日審判程序中改稱：在檢察署我也

有跟檢察官說我被盜用有掛失，檢察官問我當天在那裡，我

說當天我手機放家裡，我手機沒有帶出去，我還有一個家是

在三重區三和路4段160巷75號4樓，我那時在那個家手機沒

有帶出去，但是跟朋友約在那附近公園談事情，我懷疑那時

候有人拿我的手機，我當時有請我朋友到我家，後來我回去

時我手機不見了，我有問我朋友，他說他拿出去了，因為我

朋友中有一個是短髮的，但我跟他是網友，我手機他要還不

還的，他有說要還我，但是他隔了幾天後才還給我，他也不

是偷，他就是說他有急事借用我的手機云云（見原審審易字

第1329卷第39頁），復於原審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中又改

稱：l11年9月17日21時我是跟網友約在新莊福壽街的公園聊

夭，聊到大約22時30分，我發現我手機不見了，就是沒有在

身上，我就想說是不是放在我祖母家新北市○○區○○路0

段000巷00號4樓，我的手機放在裡面，且4樓沒有門，4樓都

是租給粗工放置工具用，我回去拿手機有發現手機內有很多

撥打紀錄，因為那邊有時候會有粗工來來去去，而且粗工曾

經跟我借手機去用，我不知道是否是粗工或陌生人拿我電話

來打云云（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59頁）。可見被告就行動

電話究係被陌生人還是朋友拿去使用、與朋友約在新莊還是

約在三重見面等節之說法反覆更迭，所辯亦不符合客觀證

據，自不可採。

　㈥被告再辯稱：伊為長髮，「甲」為短髮，而其經警通知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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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時亦係以長髮

造型搭乘捷運及出現於警局，故伊根本不可能是「甲」云

云。惟頭髮長度只需靠假髮或接髮即可改變。而被告直至本

院113年12月11日審判期日提出其於案發前為蓄長髮之照

片，照片顯示日期為「2022年8月12日」（照片附於本院卷

第143至153頁），並稱佐以其於原審提出其在案發後即111

年11月9日之蓄長髮之照片（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63至265

頁），即可證明其於案發前及案發後均為蓄長髮，故非上開

蓄短髮、撞擊告訴人成傷之「甲」。然觀諸上開2份照片，

被告之髮型、髮長，甚且被告之妝容、服裝全然相同，背景

（置有一布偶娃娃）亦一致，該等照片顯然係同時拍攝，而

非被告所辯係分屬案發前、案發後所拍攝，況被告長髮造型

顯有假髮覆蓋感。被告此等抗辯，同無足採。

　㈦被告另質疑告訴人若真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

折之傷勢，何以仍得前往警局報案而未先就醫，告訴人是偽

證云云。然告訴人於當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與中山南路2巷遭被告撞擊倒地後，旋於21時45分就近至路

程甚短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台

北市○○區○○路00號）報案，再於23時30分前往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

似骨盆骨折之傷害，而此等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蓄意衝撞後

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造成之傷勢相符，業

經本院說明如上。況人之小腿不只有腓骨，還有脛骨，並非

腓骨骨折即無法立即行走，且骨折之型態、嚴重程度不一，

亦非骨折後即得感受深切疼痛而無法走路、自行前往派出所

報案。況被告於撞倒告訴人之後旋即離開現場，告訴人完全

不知其身分與行蹤，於不知是否能查獲加害人之情況下，豈

可故意造成自己骨折之傷勢。且衡以告訴人於案發時已將近

70歲的年齡及其因本案受到的撞擊與跌倒情形，導致近端腓

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並未悖於經驗法則。上開被告

所指，亦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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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綜上，被告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

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口故意衝撞告訴人，致告訴人跌倒而受

有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等傷害，被告所辯均不足

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 

　　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

論罪科刑，並說明係審酌被告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不愉快，

竟刻意追上告訴人並將其撞倒，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

之傷害，足認被告對於他人身體、健康法益並不尊重，法治

觀念薄弱，所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飾詞卸責，無

調解意願亦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並於告訴人作證之程序

中，逕質問告訴人「妳現在是不是要錢」（見原審易字915

號卷第320頁），於對告訴人之證詞表示意見時，並稱：

「她在做筆錄時一定沒有骨折、一定好好的，她去醫院時變

成骨折，中途她把自己打成骨折，所以方才檢察官跟法官問

她是不是我的時候，因為她要3萬元，她在良心不安，她在

思考要不要為了3萬元隨便指認我這個無辜的人當成撞她的

甲來墊背」等語（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2頁），於該次審

判程序中另稱：你們隨便找一個人作為加害告訴人的加害者

成為被告、告訴人獅子大開口、告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

責、告訴人找一個不是加害者的人要頂罪等語（詳見原審易

字915號卷第331頁、第340至341頁），顯見被告犯後並無任

何悔意，並不斷指責他人，態度惡劣。兼衡其自述專科畢業

之智識程度、從事門市銷售人員（於本院審理時稱現擔任公

司會計人員）、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

明（類別：第5類），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有期

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1千元折算1日之

折算標準，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係屬無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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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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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2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嘉伶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1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高嘉伶於民國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統一超商萬翔門市內，因與丁伊欄發生口角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丁伊欄走出上開超商後，仍尋找丁伊欄去向，嗣見丁伊欄站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起訴書誤載為「許昌街」，應予更正）口處等待過馬路，竟快步走向丁伊欄，並自丁伊欄正面以其身體對之用力衝撞，再快步朝捷運臺北車站離去，丁伊欄因重心不穩倒地，因而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丁伊欄經他人扶起後，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丁伊欄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㈠告訴人丁伊欄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陳述，不得直接作為認定被告本件犯罪事實存在之證據，而無證據能力，惟仍得以作為彈劾證據，併此說明。
　㈡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除上述外之其他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等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至被告之辯護人所爭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12月26日北市醫興字第1123079767號函暨檢送告訴人丁伊欄之病歷影本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否認犯罪，然經本院審酌後判定有罪之依據，爰不贅論該證據之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留長髮，監視器影像畫面衝撞、傷害告訴人之人則為一短髮女子，所以我不是傷害告訴人之人。況案發當時我是在新北市○○區000巷0號旁之公園與網友聊天。至於是時雖有持用我原本申辦之悠遊卡進出臺北車站之事實，但當時我的悠遊卡是遺失狀態，所以是別人持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對被告而言為對立性證人，陳述虛偽可能性較高，故其不利被告之陳述不得做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況告訴人於偵訊中供稱被告自其後面推他的背，她就倒下去骨頭斷掉；被告戴口罩，應該沒有超過150公分等語；之後於原審審理時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好像很高興就走到捷運站，被告好像沒有戴口罩；其有看清楚被告相貌，不會很胖、穿長褲及留學生頭等語。惟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器畫面，係畫面中之「甲」在超越告訴人約一步之後，旋即快速轉身往告訴人左側身體衝撞，告訴人於甲衝撞後，即向後倒地。可知告訴人證述與監視錄影器畫面反應事實截然不同；再者被告身高153公分，亦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另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乙節，證述亦前後不一。是告訴人之證述顯有瑕疵可指，復與事證矛盾而不可採信。㈡被告自承所持用之兆豐悠遊卡於111年9月遭人盜用，故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警局接受詢問時係使用現金搭乘捷運，更已於111年11月6日將兆豐悠遊卡掛失停用。此外，案發時被告係在新莊區福壽街旁的公園與網友聊天，亦未帶手機出門，而將之放在三重區奶奶家中，奶奶家沒有門故而手機疑遭他人持用。是以被告已清楚交代緣由及行蹤，確未於案發時地衝撞告訴人致傷犯行。㈢縱被告持用之悠遊卡有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許自捷運臺北車站進站，並於同日22時17分許自捷運淡水站出站之事實，亦不得推論即為被告所持用。況觀諸本案監視錄影畫面，衝撞告訴人之行為人「甲」為短髮、戴口罩，畫面亦非清晰而可辨識五官特徵，實難以特定此人即為被告。尤其被告當時蓄長髮，此經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提出案發前後之照片即明，益證被告確實非為監視畫面所呈現之行為人甲。又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權利，故被告所為辯解縱不足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犯罪。否則即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原則對被告為無罪推定云云。
二、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從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行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巷與公園路路口等待過馬路，此時有一人（身型瘦、短髮、穿著短袖紅色上衣、淺藍色長褲、戴黑色口罩、右肩背一個白色提包、左手提一個粉紅色提袋，下稱「甲」）也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並旋即快步走向捷運臺北車站之M8出口並入內，告訴人被「甲」衝撞後，旋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甲」走向M8出口之途中有手舞足蹈之狀態等情，除經告訴人證述在卷（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5至319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光碟暨原審113年6月4日審判程序勘驗筆錄及錄影截圖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1至34頁；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告訴人於當日23時30分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此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1年9月18日驗傷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參，而此等傷勢亦與告訴人遭「甲」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應造成之傷勢相符，故上情首堪認定。至告訴人雖於偵訊中供稱被告係自其後面推背、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等語，而與上開監視器畫面所呈現之「『甲』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 等節不相符合，然此或係因時隔久遠，告訴人印象模糊所致而為之記憶錯置陳述，本無礙於本件告訴人確遭「甲」撞擊而倒地成傷之事實。況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提告，經警詢問事發經過，亦明確陳述「『甲』與我發生口角紛爭，接續我就離店往公園路東側往南方向離去，沒想到『甲』從後方跑到我前面撞擊我後離去」之與本案客觀事實經過相符之陳述，故告訴人縱於偵訊及原審就本案遭撞擊之經過，關於係遭「正面撞擊」或「自背後推倒」等節，陳述有錯誤情況，仍非屬不實陳述。
　㈡本件經告訴人提告後，承辦員警調閱案發現場（告訴人遭衝撞）及「甲」離去之沿途監視器影像畫面並截圖存卷，再依影像所呈現，查知「甲」於衝撞告訴人後，旋即跑向捷運臺北車站M8出口，再持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悠遊卡（下稱系爭悠遊卡）於同日21時23分39秒刷卡進入捷運台北車站，並於22時17分24秒自淡水捷運站刷系爭悠遊卡離站。嗣查出系爭悠遊卡為兆豐銀行悠遊聯名卡，登記持卡人即為被告，且被告亦居住在淡水地區無誤，上情同有監視錄影畫片擷取相片、悠遊卡個人資料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5頁）。
　㈢被告雖辯稱伊不是「甲」，且是時系爭悠遊卡已遺失云云，惟「甲」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39秒係持被告所持用之系爭悠遊卡通過捷運臺北車站之閘門，嗣並於同日22時17分24秒在捷運淡水站有刷卡出站至被告住居之淡水地區。再者，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仍由一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在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該持用系爭悠遊卡之「甲」於當日13時9分以系爭悠遊卡自捷運淡水站刷卡進站）交付給捷運站服務人員加值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該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再於同日21時34分許持系爭悠遊卡自捷運臺北車站刷卡進站，復於同日22時17分許在捷運淡水站刷卡出站等情，同有捷運臺北車站內監視錄影截圖及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附卷足憑（見偵卷第35至37頁、第113至135頁），足認「甲」於111年9月18日仍繼續使用被告名下之系爭悠遊卡在臺北車站與淡水之間搭乘捷運。而當時「甲」之身型、瀏海至頭頂之髮型與被告並無不符之處，且是時「甲」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就系爭悠遊卡為加值時，曾攜帶一粉紅色提袋，此提袋更與被告經通知而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所提之粉紅色提袋高度雷同，上情同有上開道路監視錄影之勘驗筆錄暨錄影截圖及捷運臺北車站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被告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之照片等附卷可考（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偵卷第31至40頁），再佐以「甲」之夜間出站地點均在淡水，與被告住居所地點相符，當得認定「甲」即為被告本人。另辯護人雖以被告身高153公分，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不一致等節，主張告訴人證述不可採信。然上開枝節爭辯，仍無礙於「甲」即為被告本人之事實認定。　　　
　㈣被告固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然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有加值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之情事，已如前述，嗣系爭悠遊卡亦有密集使用之情，甚而直至111年10月19日有再次加值及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此後仍有密集持用之情，而被告經警通知應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被告至所後，詢問警方所犯何罪，何以通知製作傷害筆錄，經警先行告知案發經過、事由及讓被告檢視監視器，惟被告堅稱警方偵查錯誤，且其無兆豐信用卡云云，並表示無製作筆錄意願，警方讓其離去而未製作警詢筆錄；偵卷第40頁警員說明參照）。是日系爭悠遊卡有自淡水捷運站進站而搭乘捷運，於9時31分10秒至捷運臺北車站下車出站之事實，此有上開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至135頁）。而被告亦自承當日確有搭乘捷運（見原審審易字1329卷第40頁；偵卷第100頁），並有捷運臺北車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附卷可憑（見偵卷第38至39頁），甚且被告於捷運臺北車站通過閘門之同一時間，即為系爭悠遊卡於捷運臺北車站刷卡出站之紀錄時間（見偵卷第38至39頁），被告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實屬無稽。況被告於111年11月5日在上開派出所經警詢問系爭悠遊卡相關情事之後，於翌（6）日即申請停卡，故再無使用紀錄，此有上述系爭悠遊卡使用紀錄及停卡證明附卷可證（見偵卷第135、103頁）。而被告出捷運站之時間、地點與系爭悠遊卡出站紀錄相符，且於得知警方已查得系爭悠遊卡之使用情形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被使用。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時已遺失，而遭盜用，盜用者竟與被告出捷運站時間及出站地點均完全一致、分秒不差。且若系爭悠遊卡真有遺失之情而屢遭盜用，更於111年9月18日、111年10月19日先後遭扣款加值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被告竟未有任何察覺，顯悖於常情，甚且於被告為警詢問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任何持用。基此，除見被告申請停卡之舉，係掩過飾非之舉，其所辯更悖於事實而難以採信。
　㈤再被告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9月17日21時6分之基地台位置係在案發地點附近之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樓頂，亦有該門號之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5頁），堪認該門號之持用者即被告身處在案發地點附近無誤。被告固辯稱：伊於案發時是與網友在新莊見面，手機放在位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奶奶家裡，可能是被人拿去用，伊回奶奶家後發現手機通話量變多，有很多撥打紀錄，當月手機繳費金額變高云云。然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於該日之基地台位置完全未出現在三重區，僅出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臺北市北投區、士林區、中正區等情，有上開門號之通聯紀錄、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3至75頁），被告前揭辯詞仍難認符合事實。況觀前揭通聯紀錄，被告所稱「案發時通話量增加，有很多撥打紀錄，手機繳費增加」一節，與上開門號於111年9月17日晚間實際上僅有「收簡訊2筆」乙情完全不符，足認被告前揭辯解仍為臨訟卸責之詞。又被告於偵查中稱：9月17日我去見網友小強時，我沒有帶手機出門，我手機放在三重區三和路Ｏ段000巷00號00樓的我奶奶家裡，我奶奶家沒有門，有可能手機被人家拿去用，我跟小強見完面，我就回三重，我回去時手機在房間裡，我有感覺到通話量有變動，我有打電話給亞太電信說為何通話量會變多，繳費有比之前多，我平常都是每月繳一百多，但如果超過通話量就會往上加，我那個月應該有繳到快250云云（見偵卷第101頁），嗣於原審審查庭112年8月28日審判程序中改稱：在檢察署我也有跟檢察官說我被盜用有掛失，檢察官問我當天在那裡，我說當天我手機放家裡，我手機沒有帶出去，我還有一個家是在三重區三和路4段160巷75號4樓，我那時在那個家手機沒有帶出去，但是跟朋友約在那附近公園談事情，我懷疑那時候有人拿我的手機，我當時有請我朋友到我家，後來我回去時我手機不見了，我有問我朋友，他說他拿出去了，因為我朋友中有一個是短髮的，但我跟他是網友，我手機他要還不還的，他有說要還我，但是他隔了幾天後才還給我，他也不是偷，他就是說他有急事借用我的手機云云（見原審審易字第1329卷第39頁），復於原審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中又改稱：l11年9月17日21時我是跟網友約在新莊福壽街的公園聊夭，聊到大約22時30分，我發現我手機不見了，就是沒有在身上，我就想說是不是放在我祖母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我的手機放在裡面，且4樓沒有門，4樓都是租給粗工放置工具用，我回去拿手機有發現手機內有很多撥打紀錄，因為那邊有時候會有粗工來來去去，而且粗工曾經跟我借手機去用，我不知道是否是粗工或陌生人拿我電話來打云云（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59頁）。可見被告就行動電話究係被陌生人還是朋友拿去使用、與朋友約在新莊還是約在三重見面等節之說法反覆更迭，所辯亦不符合客觀證據，自不可採。
　㈥被告再辯稱：伊為長髮，「甲」為短髮，而其經警通知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時亦係以長髮造型搭乘捷運及出現於警局，故伊根本不可能是「甲」云云。惟頭髮長度只需靠假髮或接髮即可改變。而被告直至本院113年12月11日審判期日提出其於案發前為蓄長髮之照片，照片顯示日期為「2022年8月12日」（照片附於本院卷第143至153頁），並稱佐以其於原審提出其在案發後即111年11月9日之蓄長髮之照片（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63至265頁），即可證明其於案發前及案發後均為蓄長髮，故非上開蓄短髮、撞擊告訴人成傷之「甲」。然觀諸上開2份照片，被告之髮型、髮長，甚且被告之妝容、服裝全然相同，背景（置有一布偶娃娃）亦一致，該等照片顯然係同時拍攝，而非被告所辯係分屬案發前、案發後所拍攝，況被告長髮造型顯有假髮覆蓋感。被告此等抗辯，同無足採。
　㈦被告另質疑告訴人若真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何以仍得前往警局報案而未先就醫，告訴人是偽證云云。然告訴人於當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遭被告撞擊倒地後，旋於21時45分就近至路程甚短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台北市○○區○○路00號）報案，再於23時30分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而此等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造成之傷勢相符，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況人之小腿不只有腓骨，還有脛骨，並非腓骨骨折即無法立即行走，且骨折之型態、嚴重程度不一，亦非骨折後即得感受深切疼痛而無法走路、自行前往派出所報案。況被告於撞倒告訴人之後旋即離開現場，告訴人完全不知其身分與行蹤，於不知是否能查獲加害人之情況下，豈可故意造成自己骨折之傷勢。且衡以告訴人於案發時已將近70歲的年齡及其因本案受到的撞擊與跌倒情形，導致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並未悖於經驗法則。上開被告所指，亦無足採。
　㈧綜上，被告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口故意衝撞告訴人，致告訴人跌倒而受有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等傷害，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 
　　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說明係審酌被告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不愉快，竟刻意追上告訴人並將其撞倒，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害，足認被告對於他人身體、健康法益並不尊重，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飾詞卸責，無調解意願亦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並於告訴人作證之程序中，逕質問告訴人「妳現在是不是要錢」（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0頁），於對告訴人之證詞表示意見時，並稱：「她在做筆錄時一定沒有骨折、一定好好的，她去醫院時變成骨折，中途她把自己打成骨折，所以方才檢察官跟法官問她是不是我的時候，因為她要3萬元，她在良心不安，她在思考要不要為了3萬元隨便指認我這個無辜的人當成撞她的甲來墊背」等語（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2頁），於該次審判程序中另稱：你們隨便找一個人作為加害告訴人的加害者成為被告、告訴人獅子大開口、告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告訴人找一個不是加害者的人要頂罪等語（詳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31頁、第340至341頁），顯見被告犯後並無任何悔意，並不斷指責他人，態度惡劣。兼衡其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門市銷售人員（於本院審理時稱現擔任公司會計人員）、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類別：第5類），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係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2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嘉伶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91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高嘉伶於民國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位於臺北市○○區
    ○○路00號統一超商萬翔門市內，因與丁伊欄發生口角糾紛，
    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丁伊欄走出上開超商後，仍尋找丁伊
    欄去向，嗣見丁伊欄站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
    巷（起訴書誤載為「許昌街」，應予更正）口處等待過馬路
    ，竟快步走向丁伊欄，並自丁伊欄正面以其身體對之用力衝
    撞，再快步朝捷運臺北車站離去，丁伊欄因重心不穩倒地，
    因而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丁伊欄
    經他人扶起後，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
    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丁伊欄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㈠告訴人丁伊欄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而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
    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
    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陳述，不
    得直接作為認定被告本件犯罪事實存在之證據，而無證據能
    力，惟仍得以作為彈劾證據，併此說明。
　㈡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
    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
    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判決所引用除上述外之其他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
    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
    ，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
    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等充分表示意見
    ，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至被
    告之辯護人所爭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12月26日北市醫
    興字第1123079767號函暨檢送告訴人丁伊欄之病歷影本之證
    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否認犯罪，然經本院
    審酌後判定有罪之依據，爰不贅論該證據之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留長髮，監
    視器影像畫面衝撞、傷害告訴人之人則為一短髮女子，所以
    我不是傷害告訴人之人。況案發當時我是在新北市○○區000
    巷0號旁之公園與網友聊天。至於是時雖有持用我原本申辦
    之悠遊卡進出臺北車站之事實，但當時我的悠遊卡是遺失狀
    態，所以是別人持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
    人對被告而言為對立性證人，陳述虛偽可能性較高，故其不
    利被告之陳述不得做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況告訴人於偵
    訊中供稱被告自其後面推他的背，她就倒下去骨頭斷掉；被
    告戴口罩，應該沒有超過150公分等語；之後於原審審理時
    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好像很高興就走到捷運
    站，被告好像沒有戴口罩；其有看清楚被告相貌，不會很胖
    、穿長褲及留學生頭等語。惟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器畫面，
    係畫面中之「甲」在超越告訴人約一步之後，旋即快速轉身
    往告訴人左側身體衝撞，告訴人於甲衝撞後，即向後倒地。
    可知告訴人證述與監視錄影器畫面反應事實截然不同；再者
    被告身高153公分，亦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另告訴
    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乙節，證述亦前後不
    一。是告訴人之證述顯有瑕疵可指，復與事證矛盾而不可採
    信。㈡被告自承所持用之兆豐悠遊卡於111年9月遭人盜用，
    故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警局接受詢問時係使用現金搭乘捷運
    ，更已於111年11月6日將兆豐悠遊卡掛失停用。此外，案發
    時被告係在新莊區福壽街旁的公園與網友聊天，亦未帶手機
    出門，而將之放在三重區奶奶家中，奶奶家沒有門故而手機
    疑遭他人持用。是以被告已清楚交代緣由及行蹤，確未於案
    發時地衝撞告訴人致傷犯行。㈢縱被告持用之悠遊卡有於111
    年9月17日21時23分許自捷運臺北車站進站，並於同日22時1
    7分許自捷運淡水站出站之事實，亦不得推論即為被告所持
    用。況觀諸本案監視錄影畫面，衝撞告訴人之行為人「甲」
    為短髮、戴口罩，畫面亦非清晰而可辨識五官特徵，實難以
    特定此人即為被告。尤其被告當時蓄長髮，此經被告於原審
    及本院提出案發前後之照片即明，益證被告確實非為監視畫
    面所呈現之行為人甲。又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權利，故被告
    所為辯解縱不足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
    犯罪。否則即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原則對
    被告為無罪推定云云。
二、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從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
    出，行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巷與公園路路口等待過馬
    路，此時有一人（身型瘦、短髮、穿著短袖紅色上衣、淺藍
    色長褲、戴黑色口罩、右肩背一個白色提包、左手提一個粉
    紅色提袋，下稱「甲」）也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
    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
    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並旋即快步走向
    捷運臺北車站之M8出口並入內，告訴人被「甲」衝撞後，旋
    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甲」走向M8出口之
    途中有手舞足蹈之狀態等情，除經告訴人證述在卷（見原審
    易字915號卷第315至319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光碟暨原
    審113年6月4日審判程序勘驗筆錄及錄影截圖等在卷可稽（
    見偵卷第31至34頁；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47
    至351頁）。告訴人於當日23時30分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
    骨折之傷害，此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1年9月
    18日驗傷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參，而此
    等傷勢亦與告訴人遭「甲」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下
    背部、手著地）所應造成之傷勢相符，故上情首堪認定。至
    告訴人雖於偵訊中供稱被告係自其後面推背、於原審審理時
    亦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等語，而與上開監視器
    畫面所呈現之「『甲』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張望
    ，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面向
    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 等節不相符合，然此
    或係因時隔久遠，告訴人印象模糊所致而為之記憶錯置陳述
    ，本無礙於本件告訴人確遭「甲」撞擊而倒地成傷之事實。
    況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
    孝西路派出所提告，經警詢問事發經過，亦明確陳述「『甲』
    與我發生口角紛爭，接續我就離店往公園路東側往南方向離
    去，沒想到『甲』從後方跑到我前面撞擊我後離去」之與本案
    客觀事實經過相符之陳述，故告訴人縱於偵訊及原審就本案
    遭撞擊之經過，關於係遭「正面撞擊」或「自背後推倒」等
    節，陳述有錯誤情況，仍非屬不實陳述。
　㈡本件經告訴人提告後，承辦員警調閱案發現場（告訴人遭衝
    撞）及「甲」離去之沿途監視器影像畫面並截圖存卷，再依
    影像所呈現，查知「甲」於衝撞告訴人後，旋即跑向捷運臺
    北車站M8出口，再持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悠遊卡（
    下稱系爭悠遊卡）於同日21時23分39秒刷卡進入捷運台北車
    站，並於22時17分24秒自淡水捷運站刷系爭悠遊卡離站。嗣
    查出系爭悠遊卡為兆豐銀行悠遊聯名卡，登記持卡人即為被
    告，且被告亦居住在淡水地區無誤，上情同有監視錄影畫片
    擷取相片、悠遊卡個人資料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5頁
    ）。
　㈢被告雖辯稱伊不是「甲」，且是時系爭悠遊卡已遺失云云，
    惟「甲」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39秒係持被告所持用之系
    爭悠遊卡通過捷運臺北車站之閘門，嗣並於同日22時17分24
    秒在捷運淡水站有刷卡出站至被告住居之淡水地區。再者，
    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仍由一外型與「甲
    」相同之人在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該持用系爭悠遊卡
    之「甲」於當日13時9分以系爭悠遊卡自捷運淡水站刷卡進
    站）交付給捷運站服務人員加值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
    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該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再於同日21
    時34分許持系爭悠遊卡自捷運臺北車站刷卡進站，復於同日
    22時17分許在捷運淡水站刷卡出站等情，同有捷運臺北車站
    內監視錄影截圖及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附卷足憑（見偵卷
    第35至37頁、第113至135頁），足認「甲」於111年9月18日
    仍繼續使用被告名下之系爭悠遊卡在臺北車站與淡水之間搭
    乘捷運。而當時「甲」之身型、瀏海至頭頂之髮型與被告並
    無不符之處，且是時「甲」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就系
    爭悠遊卡為加值時，曾攜帶一粉紅色提袋，此提袋更與被告
    經通知而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
    忠孝西路派出所所提之粉紅色提袋高度雷同，上情同有上開
    道路監視錄影之勘驗筆錄暨錄影截圖及捷運臺北車站站內、
    外之監視錄影截圖、被告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
    孝西路派出所之照片等附卷可考（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
    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偵卷第31至40頁），再佐以「甲
    」之夜間出站地點均在淡水，與被告住居所地點相符，當得
    認定「甲」即為被告本人。另辯護人雖以被告身高153公分
    ，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
    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不一致等節，主張告訴人證述不可採信。
    然上開枝節爭辯，仍無礙於「甲」即為被告本人之事實認定
    。　　　
　㈣被告固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然
    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於捷運臺北車
    站東側詢問處有加值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之情事
    ，已如前述，嗣系爭悠遊卡亦有密集使用之情，甚而直至11
    1年10月19日有再次加值及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此後仍有
    密集持用之情，而被告經警通知應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被告至所後，詢
    問警方所犯何罪，何以通知製作傷害筆錄，經警先行告知案
    發經過、事由及讓被告檢視監視器，惟被告堅稱警方偵查錯
    誤，且其無兆豐信用卡云云，並表示無製作筆錄意願，警方
    讓其離去而未製作警詢筆錄；偵卷第40頁警員說明參照）。
    是日系爭悠遊卡有自淡水捷運站進站而搭乘捷運，於9時31
    分10秒至捷運臺北車站下車出站之事實，此有上開系爭悠遊
    卡之使用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至135頁）。而被告亦
    自承當日確有搭乘捷運（見原審審易字1329卷第40頁；偵卷
    第100頁），並有捷運臺北車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附卷可
    憑（見偵卷第38至39頁），甚且被告於捷運臺北車站通過閘
    門之同一時間，即為系爭悠遊卡於捷運臺北車站刷卡出站之
    紀錄時間（見偵卷第38至39頁），被告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
    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實屬無稽。況被告於111年11
    月5日在上開派出所經警詢問系爭悠遊卡相關情事之後，於
    翌（6）日即申請停卡，故再無使用紀錄，此有上述系爭悠
    遊卡使用紀錄及停卡證明附卷可證（見偵卷第135、103頁）
    。而被告出捷運站之時間、地點與系爭悠遊卡出站紀錄相符
    ，且於得知警方已查得系爭悠遊卡之使用情形後，系爭悠遊
    卡即未再被使用。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時已遺失，而遭盜用
    ，盜用者竟與被告出捷運站時間及出站地點均完全一致、分
    秒不差。且若系爭悠遊卡真有遺失之情而屢遭盜用，更於11
    1年9月18日、111年10月19日先後遭扣款加值辦理捷運1280
    元月票，被告竟未有任何察覺，顯悖於常情，甚且於被告為
    警詢問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任何持用。基此，除見被告申
    請停卡之舉，係掩過飾非之舉，其所辯更悖於事實而難以採
    信。
　㈤再被告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9月17日2
    1時6分之基地台位置係在案發地點附近之臺北市○○區○○○路0
    段00號20樓樓頂，亦有該門號之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
    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5頁），堪認該門號之持用者即被告身
    處在案發地點附近無誤。被告固辯稱：伊於案發時是與網友
    在新莊見面，手機放在位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奶奶家裡，可能
    是被人拿去用，伊回奶奶家後發現手機通話量變多，有很多
    撥打紀錄，當月手機繳費金額變高云云。然上開行動電話門
    號於該日之基地台位置完全未出現在三重區，僅出現在新北
    市三芝區、臺北市北投區、士林區、中正區等情，有上開門
    號之通聯紀錄、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
    卷第73至75頁），被告前揭辯詞仍難認符合事實。況觀前揭
    通聯紀錄，被告所稱「案發時通話量增加，有很多撥打紀錄
    ，手機繳費增加」一節，與上開門號於111年9月17日晚間實
    際上僅有「收簡訊2筆」乙情完全不符，足認被告前揭辯解
    仍為臨訟卸責之詞。又被告於偵查中稱：9月17日我去見網
    友小強時，我沒有帶手機出門，我手機放在三重區三和路Ｏ
    段000巷00號00樓的我奶奶家裡，我奶奶家沒有門，有可能
    手機被人家拿去用，我跟小強見完面，我就回三重，我回去
    時手機在房間裡，我有感覺到通話量有變動，我有打電話給
    亞太電信說為何通話量會變多，繳費有比之前多，我平常都
    是每月繳一百多，但如果超過通話量就會往上加，我那個月
    應該有繳到快250云云（見偵卷第101頁），嗣於原審審查庭
    112年8月28日審判程序中改稱：在檢察署我也有跟檢察官說
    我被盜用有掛失，檢察官問我當天在那裡，我說當天我手機
    放家裡，我手機沒有帶出去，我還有一個家是在三重區三和
    路4段160巷75號4樓，我那時在那個家手機沒有帶出去，但
    是跟朋友約在那附近公園談事情，我懷疑那時候有人拿我的
    手機，我當時有請我朋友到我家，後來我回去時我手機不見
    了，我有問我朋友，他說他拿出去了，因為我朋友中有一個
    是短髮的，但我跟他是網友，我手機他要還不還的，他有說
    要還我，但是他隔了幾天後才還給我，他也不是偷，他就是
    說他有急事借用我的手機云云（見原審審易字第1329卷第39
    頁），復於原審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中又改稱：l11年9月
    17日21時我是跟網友約在新莊福壽街的公園聊夭，聊到大約
    22時30分，我發現我手機不見了，就是沒有在身上，我就想
    說是不是放在我祖母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
    我的手機放在裡面，且4樓沒有門，4樓都是租給粗工放置工
    具用，我回去拿手機有發現手機內有很多撥打紀錄，因為那
    邊有時候會有粗工來來去去，而且粗工曾經跟我借手機去用
    ，我不知道是否是粗工或陌生人拿我電話來打云云（見原審
    易字915號卷第259頁）。可見被告就行動電話究係被陌生人
    還是朋友拿去使用、與朋友約在新莊還是約在三重見面等節
    之說法反覆更迭，所辯亦不符合客觀證據，自不可採。
　㈥被告再辯稱：伊為長髮，「甲」為短髮，而其經警通知於111
    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時亦係以長髮
    造型搭乘捷運及出現於警局，故伊根本不可能是「甲」云云
    。惟頭髮長度只需靠假髮或接髮即可改變。而被告直至本院
    113年12月11日審判期日提出其於案發前為蓄長髮之照片，
    照片顯示日期為「2022年8月12日」（照片附於本院卷第143
    至153頁），並稱佐以其於原審提出其在案發後即111年11月
    9日之蓄長髮之照片（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63至265頁），
    即可證明其於案發前及案發後均為蓄長髮，故非上開蓄短髮
    、撞擊告訴人成傷之「甲」。然觀諸上開2份照片，被告之
    髮型、髮長，甚且被告之妝容、服裝全然相同，背景（置有
    一布偶娃娃）亦一致，該等照片顯然係同時拍攝，而非被告
    所辯係分屬案發前、案發後所拍攝，況被告長髮造型顯有假
    髮覆蓋感。被告此等抗辯，同無足採。
　㈦被告另質疑告訴人若真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
    折之傷勢，何以仍得前往警局報案而未先就醫，告訴人是偽
    證云云。然告訴人於當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
    與中山南路2巷遭被告撞擊倒地後，旋於21時45分就近至路
    程甚短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台
    北市○○區○○路00號）報案，再於23時30分前往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
    盆骨折之傷害，而此等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蓄意衝撞後向後
    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造成之傷勢相符，業經本
    院說明如上。況人之小腿不只有腓骨，還有脛骨，並非腓骨
    骨折即無法立即行走，且骨折之型態、嚴重程度不一，亦非
    骨折後即得感受深切疼痛而無法走路、自行前往派出所報案
    。況被告於撞倒告訴人之後旋即離開現場，告訴人完全不知
    其身分與行蹤，於不知是否能查獲加害人之情況下，豈可故
    意造成自己骨折之傷勢。且衡以告訴人於案發時已將近70歲
    的年齡及其因本案受到的撞擊與跌倒情形，導致近端腓骨骨
    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並未悖於經驗法則。上開被告所指
    ，亦無足採。
　㈧綜上，被告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
    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口故意衝撞告訴人，致告訴人跌倒而受
    有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等傷害，被告所辯均不足採
    ，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 
　　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
    論罪科刑，並說明係審酌被告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不愉快，
    竟刻意追上告訴人並將其撞倒，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
    之傷害，足認被告對於他人身體、健康法益並不尊重，法治
    觀念薄弱，所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飾詞卸責，無
    調解意願亦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並於告訴人作證之程序
    中，逕質問告訴人「妳現在是不是要錢」（見原審易字915
    號卷第320頁），於對告訴人之證詞表示意見時，並稱：「
    她在做筆錄時一定沒有骨折、一定好好的，她去醫院時變成
    骨折，中途她把自己打成骨折，所以方才檢察官跟法官問她
    是不是我的時候，因為她要3萬元，她在良心不安，她在思
    考要不要為了3萬元隨便指認我這個無辜的人當成撞她的甲
    來墊背」等語（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2頁），於該次審判
    程序中另稱：你們隨便找一個人作為加害告訴人的加害者成
    為被告、告訴人獅子大開口、告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告訴人找一個不是加害者的人要頂罪等語（詳見原審易字
    915號卷第331頁、第340至341頁），顯見被告犯後並無任何
    悔意，並不斷指責他人，態度惡劣。兼衡其自述專科畢業之
    智識程度、從事門市銷售人員（於本院審理時稱現擔任公司
    會計人員）、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
    （類別：第5類），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有期徒
    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
    算標準，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係屬無據，並據
    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2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嘉伶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嚴孟君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1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高嘉伶於民國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統一超商萬翔門市內，因與丁伊欄發生口角糾紛，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丁伊欄走出上開超商後，仍尋找丁伊欄去向，嗣見丁伊欄站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起訴書誤載為「許昌街」，應予更正）口處等待過馬路，竟快步走向丁伊欄，並自丁伊欄正面以其身體對之用力衝撞，再快步朝捷運臺北車站離去，丁伊欄因重心不穩倒地，因而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丁伊欄經他人扶起後，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丁伊欄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㈠告訴人丁伊欄於警詢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否認上開證人前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至第159條之5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上開法條規定，告訴人於警詢中之陳述，不得直接作為認定被告本件犯罪事實存在之證據，而無證據能力，惟仍得以作為彈劾證據，併此說明。
　㈡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除上述外之其他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暨辯護人等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至被告之辯護人所爭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12月26日北市醫興字第1123079767號函暨檢送告訴人丁伊欄之病歷影本之證據能力，惟本院並未引用作為認定被告否認犯罪，然經本院審酌後判定有罪之依據，爰不贅論該證據之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留長髮，監視器影像畫面衝撞、傷害告訴人之人則為一短髮女子，所以我不是傷害告訴人之人。況案發當時我是在新北市○○區000巷0號旁之公園與網友聊天。至於是時雖有持用我原本申辦之悠遊卡進出臺北車站之事實，但當時我的悠遊卡是遺失狀態，所以是別人持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㈠告訴人對被告而言為對立性證人，陳述虛偽可能性較高，故其不利被告之陳述不得做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況告訴人於偵訊中供稱被告自其後面推他的背，她就倒下去骨頭斷掉；被告戴口罩，應該沒有超過150公分等語；之後於原審審理時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好像很高興就走到捷運站，被告好像沒有戴口罩；其有看清楚被告相貌，不會很胖、穿長褲及留學生頭等語。惟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器畫面，係畫面中之「甲」在超越告訴人約一步之後，旋即快速轉身往告訴人左側身體衝撞，告訴人於甲衝撞後，即向後倒地。可知告訴人證述與監視錄影器畫面反應事實截然不同；再者被告身高153公分，亦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另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乙節，證述亦前後不一。是告訴人之證述顯有瑕疵可指，復與事證矛盾而不可採信。㈡被告自承所持用之兆豐悠遊卡於111年9月遭人盜用，故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警局接受詢問時係使用現金搭乘捷運，更已於111年11月6日將兆豐悠遊卡掛失停用。此外，案發時被告係在新莊區福壽街旁的公園與網友聊天，亦未帶手機出門，而將之放在三重區奶奶家中，奶奶家沒有門故而手機疑遭他人持用。是以被告已清楚交代緣由及行蹤，確未於案發時地衝撞告訴人致傷犯行。㈢縱被告持用之悠遊卡有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許自捷運臺北車站進站，並於同日22時17分許自捷運淡水站出站之事實，亦不得推論即為被告所持用。況觀諸本案監視錄影畫面，衝撞告訴人之行為人「甲」為短髮、戴口罩，畫面亦非清晰而可辨識五官特徵，實難以特定此人即為被告。尤其被告當時蓄長髮，此經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提出案發前後之照片即明，益證被告確實非為監視畫面所呈現之行為人甲。又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權利，故被告所為辯解縱不足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犯罪。否則即應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罪疑唯輕等原則對被告為無罪推定云云。
二、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從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行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巷與公園路路口等待過馬路，此時有一人（身型瘦、短髮、穿著短袖紅色上衣、淺藍色長褲、戴黑色口罩、右肩背一個白色提包、左手提一個粉紅色提袋，下稱「甲」）也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並旋即快步走向捷運臺北車站之M8出口並入內，告訴人被「甲」衝撞後，旋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甲」走向M8出口之途中有手舞足蹈之狀態等情，除經告訴人證述在卷（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5至319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光碟暨原審113年6月4日審判程序勘驗筆錄及錄影截圖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1至34頁；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告訴人於當日23時30分即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此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1年9月18日驗傷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9至30頁）在卷可參，而此等傷勢亦與告訴人遭「甲」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應造成之傷勢相符，故上情首堪認定。至告訴人雖於偵訊中供稱被告係自其後面推背、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被告用雙手推其後面全部推倒等語，而與上開監視器畫面所呈現之「『甲』自統一超商萬翔門市走出，並左右張望，嗣即快步走向告訴人，並於超越告訴人時，立即轉身面向告訴人，向告訴人左側身體處衝撞」 等節不相符合，然此或係因時隔久遠，告訴人印象模糊所致而為之記憶錯置陳述，本無礙於本件告訴人確遭「甲」撞擊而倒地成傷之事實。況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提告，經警詢問事發經過，亦明確陳述「『甲』與我發生口角紛爭，接續我就離店往公園路東側往南方向離去，沒想到『甲』從後方跑到我前面撞擊我後離去」之與本案客觀事實經過相符之陳述，故告訴人縱於偵訊及原審就本案遭撞擊之經過，關於係遭「正面撞擊」或「自背後推倒」等節，陳述有錯誤情況，仍非屬不實陳述。
　㈡本件經告訴人提告後，承辦員警調閱案發現場（告訴人遭衝撞）及「甲」離去之沿途監視器影像畫面並截圖存卷，再依影像所呈現，查知「甲」於衝撞告訴人後，旋即跑向捷運臺北車站M8出口，再持卡號（0000000000000000）之悠遊卡（下稱系爭悠遊卡）於同日21時23分39秒刷卡進入捷運台北車站，並於22時17分24秒自淡水捷運站刷系爭悠遊卡離站。嗣查出系爭悠遊卡為兆豐銀行悠遊聯名卡，登記持卡人即為被告，且被告亦居住在淡水地區無誤，上情同有監視錄影畫片擷取相片、悠遊卡個人資料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1至35頁）。
　㈢被告雖辯稱伊不是「甲」，且是時系爭悠遊卡已遺失云云，惟「甲」於111年9月17日21時23分39秒係持被告所持用之系爭悠遊卡通過捷運臺北車站之閘門，嗣並於同日22時17分24秒在捷運淡水站有刷卡出站至被告住居之淡水地區。再者，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仍由一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在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該持用系爭悠遊卡之「甲」於當日13時9分以系爭悠遊卡自捷運淡水站刷卡進站）交付給捷運站服務人員加值新臺幣（下同）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該外型與「甲」相同之人再於同日21時34分許持系爭悠遊卡自捷運臺北車站刷卡進站，復於同日22時17分許在捷運淡水站刷卡出站等情，同有捷運臺北車站內監視錄影截圖及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附卷足憑（見偵卷第35至37頁、第113至135頁），足認「甲」於111年9月18日仍繼續使用被告名下之系爭悠遊卡在臺北車站與淡水之間搭乘捷運。而當時「甲」之身型、瀏海至頭頂之髮型與被告並無不符之處，且是時「甲」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就系爭悠遊卡為加值時，曾攜帶一粉紅色提袋，此提袋更與被告經通知而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所提之粉紅色提袋高度雷同，上情同有上開道路監視錄影之勘驗筆錄暨錄影截圖及捷運臺北車站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被告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之照片等附卷可考（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12至313頁、第347至351頁；偵卷第31至40頁），再佐以「甲」之夜間出站地點均在淡水，與被告住居所地點相符，當得認定「甲」即為被告本人。另辯護人雖以被告身高153公分，非告訴人所述未超過150公分、告訴人前後所稱關於傷害行為人有無戴口罩不一致等節，主張告訴人證述不可採信。然上開枝節爭辯，仍無礙於「甲」即為被告本人之事實認定。　　　
　㈣被告固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然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翌（18）日21時33分許於捷運臺北車站東側詢問處有加值1,000元並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之情事，已如前述，嗣系爭悠遊卡亦有密集使用之情，甚而直至111年10月19日有再次加值及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此後仍有密集持用之情，而被告經警通知應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被告至所後，詢問警方所犯何罪，何以通知製作傷害筆錄，經警先行告知案發經過、事由及讓被告檢視監視器，惟被告堅稱警方偵查錯誤，且其無兆豐信用卡云云，並表示無製作筆錄意願，警方讓其離去而未製作警詢筆錄；偵卷第40頁警員說明參照）。是日系爭悠遊卡有自淡水捷運站進站而搭乘捷運，於9時31分10秒至捷運臺北車站下車出站之事實，此有上開系爭悠遊卡之使用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13至135頁）。而被告亦自承當日確有搭乘捷運（見原審審易字1329卷第40頁；偵卷第100頁），並有捷運臺北車站內外之監視錄影截圖附卷可憑（見偵卷第38至39頁），甚且被告於捷運臺北車站通過閘門之同一時間，即為系爭悠遊卡於捷運臺北車站刷卡出站之紀錄時間（見偵卷第38至39頁），被告辯稱系爭悠遊卡於案發當時已遺失、非其所使用，實屬無稽。況被告於111年11月5日在上開派出所經警詢問系爭悠遊卡相關情事之後，於翌（6）日即申請停卡，故再無使用紀錄，此有上述系爭悠遊卡使用紀錄及停卡證明附卷可證（見偵卷第135、103頁）。而被告出捷運站之時間、地點與系爭悠遊卡出站紀錄相符，且於得知警方已查得系爭悠遊卡之使用情形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被使用。若系爭悠遊卡於案發時已遺失，而遭盜用，盜用者竟與被告出捷運站時間及出站地點均完全一致、分秒不差。且若系爭悠遊卡真有遺失之情而屢遭盜用，更於111年9月18日、111年10月19日先後遭扣款加值辦理捷運1280元月票，被告竟未有任何察覺，顯悖於常情，甚且於被告為警詢問後，系爭悠遊卡即未再任何持用。基此，除見被告申請停卡之舉，係掩過飾非之舉，其所辯更悖於事實而難以採信。
　㈤再被告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9月17日21時6分之基地台位置係在案發地點附近之臺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樓頂，亦有該門號之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5頁），堪認該門號之持用者即被告身處在案發地點附近無誤。被告固辯稱：伊於案發時是與網友在新莊見面，手機放在位在新北市三重區的奶奶家裡，可能是被人拿去用，伊回奶奶家後發現手機通話量變多，有很多撥打紀錄，當月手機繳費金額變高云云。然上開行動電話門號於該日之基地台位置完全未出現在三重區，僅出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臺北市北投區、士林區、中正區等情，有上開門號之通聯紀錄、行動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資料在卷可考（見偵卷第73至75頁），被告前揭辯詞仍難認符合事實。況觀前揭通聯紀錄，被告所稱「案發時通話量增加，有很多撥打紀錄，手機繳費增加」一節，與上開門號於111年9月17日晚間實際上僅有「收簡訊2筆」乙情完全不符，足認被告前揭辯解仍為臨訟卸責之詞。又被告於偵查中稱：9月17日我去見網友小強時，我沒有帶手機出門，我手機放在三重區三和路Ｏ段000巷00號00樓的我奶奶家裡，我奶奶家沒有門，有可能手機被人家拿去用，我跟小強見完面，我就回三重，我回去時手機在房間裡，我有感覺到通話量有變動，我有打電話給亞太電信說為何通話量會變多，繳費有比之前多，我平常都是每月繳一百多，但如果超過通話量就會往上加，我那個月應該有繳到快250云云（見偵卷第101頁），嗣於原審審查庭112年8月28日審判程序中改稱：在檢察署我也有跟檢察官說我被盜用有掛失，檢察官問我當天在那裡，我說當天我手機放家裡，我手機沒有帶出去，我還有一個家是在三重區三和路4段160巷75號4樓，我那時在那個家手機沒有帶出去，但是跟朋友約在那附近公園談事情，我懷疑那時候有人拿我的手機，我當時有請我朋友到我家，後來我回去時我手機不見了，我有問我朋友，他說他拿出去了，因為我朋友中有一個是短髮的，但我跟他是網友，我手機他要還不還的，他有說要還我，但是他隔了幾天後才還給我，他也不是偷，他就是說他有急事借用我的手機云云（見原審審易字第1329卷第39頁），復於原審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中又改稱：l11年9月17日21時我是跟網友約在新莊福壽街的公園聊夭，聊到大約22時30分，我發現我手機不見了，就是沒有在身上，我就想說是不是放在我祖母家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4樓，我的手機放在裡面，且4樓沒有門，4樓都是租給粗工放置工具用，我回去拿手機有發現手機內有很多撥打紀錄，因為那邊有時候會有粗工來來去去，而且粗工曾經跟我借手機去用，我不知道是否是粗工或陌生人拿我電話來打云云（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59頁）。可見被告就行動電話究係被陌生人還是朋友拿去使用、與朋友約在新莊還是約在三重見面等節之說法反覆更迭，所辯亦不符合客觀證據，自不可採。
　㈥被告再辯稱：伊為長髮，「甲」為短髮，而其經警通知於111年11月5日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時亦係以長髮造型搭乘捷運及出現於警局，故伊根本不可能是「甲」云云。惟頭髮長度只需靠假髮或接髮即可改變。而被告直至本院113年12月11日審判期日提出其於案發前為蓄長髮之照片，照片顯示日期為「2022年8月12日」（照片附於本院卷第143至153頁），並稱佐以其於原審提出其在案發後即111年11月9日之蓄長髮之照片（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263至265頁），即可證明其於案發前及案發後均為蓄長髮，故非上開蓄短髮、撞擊告訴人成傷之「甲」。然觀諸上開2份照片，被告之髮型、髮長，甚且被告之妝容、服裝全然相同，背景（置有一布偶娃娃）亦一致，該等照片顯然係同時拍攝，而非被告所辯係分屬案發前、案發後所拍攝，況被告長髮造型顯有假髮覆蓋感。被告此等抗辯，同無足採。
　㈦被告另質疑告訴人若真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何以仍得前往警局報案而未先就醫，告訴人是偽證云云。然告訴人於當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遭被告撞擊倒地後，旋於21時45分就近至路程甚短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台北市○○區○○路00號）報案，再於23時30分前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就醫，經診斷受有左腳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害，而此等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蓄意衝撞後向後倒地（臀部、下背部、手著地）所造成之傷勢相符，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況人之小腿不只有腓骨，還有脛骨，並非腓骨骨折即無法立即行走，且骨折之型態、嚴重程度不一，亦非骨折後即得感受深切疼痛而無法走路、自行前往派出所報案。況被告於撞倒告訴人之後旋即離開現場，告訴人完全不知其身分與行蹤，於不知是否能查獲加害人之情況下，豈可故意造成自己骨折之傷勢。且衡以告訴人於案發時已將近70歲的年齡及其因本案受到的撞擊與跌倒情形，導致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之傷勢並未悖於經驗法則。上開被告所指，亦無足採。
　㈧綜上，被告確於111年9月17日21時22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與中山南路2巷口故意衝撞告訴人，致告訴人跌倒而受有近端腓骨骨折、疑似骨盆骨折等傷害，被告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理由： 
　　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說明係審酌被告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不愉快，竟刻意追上告訴人並將其撞倒，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害，足認被告對於他人身體、健康法益並不尊重，法治觀念薄弱，所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飾詞卸責，無調解意願亦未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並於告訴人作證之程序中，逕質問告訴人「妳現在是不是要錢」（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0頁），於對告訴人之證詞表示意見時，並稱：「她在做筆錄時一定沒有骨折、一定好好的，她去醫院時變成骨折，中途她把自己打成骨折，所以方才檢察官跟法官問她是不是我的時候，因為她要3萬元，她在良心不安，她在思考要不要為了3萬元隨便指認我這個無辜的人當成撞她的甲來墊背」等語（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22頁），於該次審判程序中另稱：你們隨便找一個人作為加害告訴人的加害者成為被告、告訴人獅子大開口、告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告訴人找一個不是加害者的人要頂罪等語（詳見原審易字915號卷第331頁、第340至341頁），顯見被告犯後並無任何悔意，並不斷指責他人，態度惡劣。兼衡其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門市銷售人員（於本院審理時稱現擔任公司會計人員）、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類別：第5類），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以1千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係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